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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453号

申 请 人：曾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申请人曾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履行政

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为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

关于 2025年 4月 27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实质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

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全部予以公开。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某某项目的业主，项目位于周口市某某

路东侧某某路南侧。为核实项目的合法性，保障业主用房安全，

申请人于 2024年 12月 5日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

被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所列明的政府信息。申

请人于 2025年 2月 12日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申请政府信息公

开收费通知》，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予公开上述政府信息违

法，理由如下：1.申请人申请的多项政府信息为法定主动公开政

府信息范畴。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条规定，申请人所申请的部分政府信息

为行政许可决定，由被申请人作出，被申请人应当主动予以公

开。同时，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被申

请人不公开应当由其法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而告知申请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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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政府信息需要收费，明显违法。2.被申请人作出《收费通

知》侵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一条规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提高工作透明度，建设

法治政府。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内容直接涉及切身利益，且申请

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没有明显超出社会一般人对合理的认

知，那么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则明显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之精神，涉嫌以信息处理费给信息公开设置障碍。此外，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规定，信息处理费可

以按件计收，也可以按量计收，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

额。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悉数不予公开，告知申

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全部需要收费明显违法。综上，请求复议机关

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均不属于行政机

关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第十九、第二十条的规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

的政府信息均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2.申请人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应当收取费用。根据申请人的信息公开

申请，被申请人经检索查询，属于政府信息适用范畴的信息一共

144 页，按照上述规定申请人应缴纳政府信息公开处理费 1140

元。被申请人依法于 2025年 2月 6日作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收费通知》，并按申请人要求的方式通过 EMS邮寄送达给申请

人，EMS快递动态截图显示申请人已签收。综上，被申请人作出

的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收费通知程序合法、内容合法、合理，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

理费管理办法》等规定。申请人的复议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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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能成立。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申请政府

信息公开收费通知。

经审理查明：2024 年 12 月 6 日，申请人曾某某通过邮政

EMS100875112XXXX向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寄

提交 6份《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周口市某某项目的相关

信息，信息公开申请表（1）为“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意见”；表（2）为“节能审查意见书”；表（3）为“建

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涉及上述建设项目的土地招标、拍卖信息及成交记

录、土地出让价款、土地租金、相关税费等缴纳凭证；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表（4）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前置文件（包括不限于：1．建设用

地申请表；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3．建设项目批准、核准

或者备案文件；4．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批准或者审核文件；5．用

地红线图）”；表（5）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图纸

目录及各层平面图）附件、前置文件（包括不限于：1．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2．有关计划批准文件、设计条件或规划

设计方案审批意见；3．土地使用权属证件及附图；4. 1／500或

1／1000地形图两份；5．加盖建筑设计单位设计出图章的 1／

500或 1／1000总平面设计图两份；6．建筑施工图一套；7．分

层面积表；8．建筑工程预算书及相关单位部门审核意见；9．日

照分析文件一份；10．规划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表

（6）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延期文件”。对于上述信息，

申请人要求提供纸质件，以邮寄方式送达。2024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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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表。2025年 1月 2日，

被申请人作出《告知书》，告知申请人经被申请人工作机构负责

人同意，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 20个工作日予以答

复。2025年 2月 6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申请政府信息公

开收费通知》，告知申请人“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

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

号）第五条之规定，你所申请公开的检索到的属于政府信息适用

范畴的信息一共 144页，应缴纳政府信息公开处理费 1140元，

申请人自接到该收费通知次日起 20个工作日内缴纳该费用，逾

期未缴纳的视为放弃申请，我单位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申请人收到该收费通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到河南省周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口市川汇区太昊路中段 6号）财务科开具

缴款票据。”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向

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5年 5月 26日通过电话听取申

请人意见，申请人称同行政复议申请书意见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邮

件交寄单（邮政 EMS100875112XXXX）；2.《申请政府信息公

开收费通知》及邮件交寄单（邮政 EMS109310087XXXX）；3.

《商品房买卖合同》；4.《通知书》。

本机关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

但是，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

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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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三条规定，信息

处理费可以按件计收，也可以按量计收，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

算收费金额。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其

中一种标准，但不得同时按照两种标准重复计算。第五条规定，

按量计收以单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单位分别计算页数（A4 及

以下幅面纸张的单面为 1 页），对同一申请人提交的多件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不累加计算页数。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一）

30页以下（含 30页）的，不收费。（二）31—100页（含 100页）

的部分：10元/页。（三）101—200页（含 200页）的部分：20元/

页。（四）201页以上的部分：40元/页。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申请人曾某某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

经检索，申请人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涉及 A4及以下幅面纸张的单

面共计 144页，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的方式获取所申请公开

的政府信息，被申请人决定按量计收申请人信息公开处理费 1140

元，并告知申请人自接到该收费通知次日起 20个工作日内缴纳该

费用，逾期未缴纳的视为放弃申请，并无不当。

其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

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六条规定，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收费通知次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缴纳费用，逾期未缴纳费用的视为放弃申

请，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本案中，申请人曾某某收到

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收

费通知》后，未按照通知要求缴纳信息处理费，应当承担相应的

法律后果，其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人不再处理，符

合规定。故申请人复议称被申请人未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无

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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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行

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

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

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之规定，本机关

决定：

驳回申请人曾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6月 16日

抄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